
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1970 年 12 月 16 日 海牙）  

前 言 
 
本公约各缔约国 
 
考虑到非法劫持或控制飞行中的航空器的行为危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航班的经

营，并损害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 
 
考虑到发生这些行为是令人严重关切的事情； 
 
考虑到为了防止这类行为，迫切需要规定适当的措施以惩罚罪犯； 
 
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 
 
（甲）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

事任何这种行为，或 
 
（乙）是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是犯有罪行（以下称为“罪行”）。 
 
第 二 条 
 
各缔约国承允对上述罪行给予严厉惩罚。 
 
第 三 条 
 
一、在本公约中，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仓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仓门以

便卸载时为止，应被认为是在飞行中。航空器强迫降落时，在主管当局接管对该航空器及其

所载人员和财产的责任前，应被认为仍在飞行中。 
 
二、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军事、海关或警察用的航空器。 
 
三、本公约仅适用于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该航空器登记

国领土以外，不论该航空器是从事国际飞行或国内飞行。 
 
四、对于第五条所指的情况，如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是在同

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而这一国家又是该条所指国家之一，则本公约不适用。 
 



五、尽管有本条第三、第四款的规定，如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在该航空器登记国以外的一国

领土内被发现，则不论该航空器的起飞地点或实际降落地点在何处，均应适用第六、七、八

条和第十条。 
 
第 四 条 
 
一、在下列情况下，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对罪行和对被指称的罪犯对旅客或机组所犯

的同该罪行有关的任何其他暴力行为，实施管辖权： 
 
（甲）罪行是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内发生的； 
 
（乙）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 
 
（丙）罪行是在租来时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的，而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或如承租人没

有这种营业地，则其永久居所，是在该国。 
 
二、当被指称的罪犯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国未按第八条的规定将此人引渡给本条第一款所

指的任一国家时，该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实施管辖权。 
 
三、本公约不排斥根据本国法行使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 五 条 
 
如缔约各国成立航空运输联营组织或国际经营机构，而其使用的航空器需进行联合登记或国

际登记时，则这些缔约国应通过适当方法在它们之间为每一航空器指定一个国家，该国为本

公约的目的，应行使管辖权并具有登记国的性质，并应将此项指定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由该组织将上述通知转告本公约所有缔约国。 
 
第 六 条 
 
一、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所在的任一缔约国在判明情况有此需要时，应将该人拘留或采取其

他措施以保证该人留在境内。这种拘留和其他措施应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但是只有在为了

提出刑事诉讼或引渡程序所必要的期间内，才可继续保持这些措施。 
 
二、该国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 
 
三、对根据本条第一款予以拘留的任何人应向其提供协助，以便其立即与其本国最近的合格

代表联系。 
 
四、当一国根据本条规定将某人拘留时，它应将拘留该人和应予拘留的情况立即通知航空器

登记国、第四条第一款（丙）项所指国家和被拘留人的国籍所属国，如果认为适当，并通知

其他有关国家。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初步调查的国家，应尽速将调查结果通知上述各国，

并说明它是否意欲行使管辖权。 
 



第 七 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

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

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第 八 条 
 
一、前述罪行应看作是包括在缔约各国间现有引渡条约中的一种可引渡的罪行。缔约各国承

允将此种罪行作为一种可引渡的罪行列入它们之间将要缔结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 
 
二、如一缔约国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的条件下才可以引渡，而当该缔约国接到未与其订

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要求时，可以自行决定认为本公约是对该罪行进行引渡的法

律根据。引渡应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缔约各国如没有规定只有在订有引渡条约时才可引渡，则在遵照被要求国法律规定的条

件下，承认上述罪行是它们之间可引渡的罪行。 
 
四、为在缔约各国间的引渡的目的，罪行应看作不仅是发生在所发生的地点，而且也是发生

在根据第四条第一款要求实施其管辖权的国家领土上。 
 
第 九 条 
 
一、当第一条（甲）款所指的任何行为已经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以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航空器的控制。 
 
二、在前款情况下，航空器或其旅客或机组所在的任何缔约国应对旅客和机组继续其旅行尽

速提供方便，并应将航空器和所载货物不迟延地交还给合法的所有人。 
 
第 十 条 
 
一、缔约各国对第四条所指罪行和其他行为提出的刑事诉讼，应相互给予最大程度的协助。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适用被要求国的法律。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影响因任何其他双边或多边条约在刑事问题上全部地或部分地

规定或将规定的相互协助而承担的义务。 
 
第 十 一 条 
 
各缔约国应遵照其本国法尽快地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就下列各项报告它所掌握的任

何有关情况： 
 
（甲）犯罪的情况： 
 



（乙）根据第九条采取的行动； 
 
（丙）对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任何引渡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的结果。 
 
第 十 二 条 
 
一、如两个或几个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应用发生争端而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

一方的要求，应交付仲裁。如果在要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国对仲裁的组成不能达成

协议，任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要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每个国家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以声明该国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其他缔约

国对于任何作出这种保留的缔约国，也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 
 
三、按照前款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保存国政府撤销这一保留。 
 
第 十 三 条 
 
一、本公约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海牙开放，听任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日到１６日在

海牙举行的国际航空法会议（以下称为海牙会议）的参加国签字。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后，本公约将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向所有国家开放签字。在本公约根据本条第三款开始

生效前未在本公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在任何时候加入本公约。 
 
二、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这些政府被指定为保存国政府。 
 
三、本公约应于参加海牙会议的在本公约上签字的十个国家交存批准书后三十天生效。 
 
四、对其他国家，本公约应于本条第三款规定生效之日，或在它们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三

十天生效，以两者中较晚的一个日期为准。 
 
五、保存国政府应迅速将每一签字日期、每一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日期、本公约开始生效日

期以及其他通知事项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六、本公约一经生效，应由保存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１

９４４年芝加哥）第八十三条进行登记。 
 
第 十 四 条 
 
一、任何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保存国政府退出本公约。 
 
二、退出应于保存国政府接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下列签字的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订于海牙，正本一式三份，每份都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四种有效文本写成。 
 
 
 


